
112.05.31 核定版 

 

1 

 

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新銳創作工作室進駐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1日原民經字第 1120116390 函訂定 

一、 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創作人才進駐本縣原住民

文化創意產業聚落(以下簡稱本聚落)，促進文創及藝術產業發

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人應為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從事或經營文化

創意產業、品牌設計、樂舞影音創作、文史教育與創新之原住

民，或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創作基礎之文創工作者等。 

三、 進駐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十八個月止。 

四、 進駐空間以本聚落 B區大樓一樓、二樓為原則，必要時得調

整之。 

五、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表、送審作品清單、進駐計畫書、回饋計

畫、簡歷資料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於本府公告受理申請期間

內送達本府指定處所。 

六、 甄選作業採書面審查及複審會議二階段辦理，辦理方式如下：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受理申請截止日起十個工作天內完

成第一階段書面資格審查，資料不全者應於本府所定補

件期限內完成補件，若未於期限內補件者即喪失複審資

格。 

（二） 第二階段複審會議：書面資格審查完成日起十二個工作

日內，舉行複審會議，原則以實體會議辦理，通過第一

階段審查合格者須攜帶個人作品(或照片)，於會議中進行

計畫書內容簡報及技術審查，並依甄選之平均總評分高

低依序選出正取者及備取者若干人。 

（三） 複審會議由本府、產、官、學界及申請案件相關領域之

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審查。甄選委員五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指定之。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

缺，由出席委員互選一人代理之。 

（四） 備取者須俟正取者放棄進駐資格，或於正取者進駐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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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提早離駐時，依序遞補進駐。 

七、 經獲選之進駐者應與本府簽訂進駐契約書，依約施行進駐計畫

及履行權利義務；未簽署者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備取者遞補。 

    前項進駐契約書應包含雙方當事人、進駐地點、進駐期

間、保證金收取及發還方式、權利及義務、進駐屆滿、離(延)

駐、強制離駐等規定。 

八、 進駐契約書應約定進駐者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或契約約定之情

事，本府得視情況與其終止或解除契約，及造成本府損失時得

逕由保證金扣抵之條款。 

九、 進駐者須繳交保證金，於進駐期滿或辦理離駐時，經確認無欠

款或設施損壞情形，且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由本府無息一次

發還。 

    因可歸責於進駐者之事由終止或解除進駐，本府得不予發

還保證金。 

十、 進駐者應負擔工作室水電費，由本府開立繳款單提供進駐者繳

納。 

十一、 進駐者應於離駐前無償提供一件以上作品由本聚落永久收藏

或展示。 

    本府為進行研究、製作文宣、報導、展覽或進行其他非營

利之推廣行為，應依著作種類及利用方式，與進駐者或著作權

人約定利用該作品之授權範圍。 

十二、 本府每年應辦理進駐績效評核機制，查核進駐情形及成果。 

 


